
解釋憲法聲請書



壹 、聲請解釋目的 3

一 、 解釋目的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

二 、 依 據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 3

三 、 涉及之案件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

贰 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............ ......... .4

一 、 疑義之性質與經過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

二 、 本案所涉及之憲法權利（及刑事法條文） .............. 5

(一） 涉及之憲法權利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5

(二） 涉及之刑事法條文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

叁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（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）•……6

一 、 刑法第 185條 之 4 的立法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6

(一） 起始立法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6

(二） 後來修法的條文及理由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7

(三） 修法過程的討論 ..................   8

二 、 刑法第 185條 之 4 的司法實務基本現況... ............ 20

(一）構成要件的嚴苛情形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20

(二）法律效果的嚴厲情形 23



(三） 為減缓嚴苛而適用例外減刑的問題.........  24

(四） 小結 ................ ......... ................26

三 、 違反惠法的論證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...... ..27

(一） 審查密度….......‘…“.............. ............ 27

(二） 肇事逃逸罪的保護目的，........ ........ ♦.....—",.,.28

(三） 肇事逃逸罪的構成要件及處罰違反比例原則.....30

四 、 結論 .................. ............ .......... .......35

肆 、附論 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  36

一 、 本案與聲請人先前承審的案例...... ................... 36

二 、 為本案被告的考量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37

2



壹 、聲請解釋目的

一 、 解釋目的

聲請人聲請宣告刑 法 第 185條 之 4 ，因違反後述憲法條文及原則

( 笫 2 3條）而無效或失效。 .

二 、 依據

按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，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。法官於審理 

案件時，對於應適用之法律，依其合理之確信，認有牴觸憲法之疑義 

者 ，得以之為先決問題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 

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，聲請.司法院大法官解釋（釋字第371號解釋 

文參照） 。

三 、 涉及之案件

聲請人審理105年度審交訴字第86號被告林〇〇涉嫌肇事逃逸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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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，認為所應適用之刑法第185條之4 ，有牴觸憲法第23條規定（比例

原則）之疑義，而屬先決問題，業已裁定停止其訴訟程序，並本於合 

理確信提出後述具體理由，聲請鉤院大法官解釋。

貳 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

一 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
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 0 5年度偵字第3 7 6 7號提起公 

訴 ，略 以 ：被告林〇〇先前因案經執行有期徒刑，於 10 3年 4 月 12 

曰値釋期滿未經撤銷，視為執行完畢。而 於 105年 1 月 7 日上午6 時 

5 5 分 許 ，駕駛營業小客車時不慎自後方追撞前方由蔡〇〇所騎駛之 

普通重型機車，蔡〇〇因此受有頸部扭傷、下背挫傷、左肘挫傷、左 

M 捷金 i t 左遲墨廣萼普通傷夷（過失傷害部分，未據告訴) 。〇〇〇 

下車查看，發現蔡〇〇受傷後，未予以即時救謹或停留現場等候警方 

處 理 ，便逕行駕車逃逸1。檢察官起訴書並載明：「被告係一時失虎致 

罹刑章，於偵查中坦承犯行，態度良好，顯有悔意，並與證人即被害 

人達成和解，建請從輕量刑，以啟自新 I 2 。依據卷内資料，被告於

1 參 附 件 1=

2 同 前 註 ，迓 據 並 所 犯 法 降 二 、的 記 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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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年 1 月 7 日行為後，陳述了事發的經過，並沒有過多辯解（偵卷 

第 3-4頁）；被害人於警方調查，時 ，表示暫時不提出告訴（偵卷第8-9 

頁），後來也已經和解（偵卷第 41-44頁）3 。

上開案件由聲請人受理，現 以 105年度審交訴字第8 6號審理中。 

聲請人認為：肇事逃逸罪不分情節輕重，法定刑設計在有期徒刑1 年 

以 上 ' 7 年以下，認有牴觸後述憲法的疑義，並裁定停止訴訟程序。 

茲以前述釋字第371號解釋文為程序依據，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 

為違憲之具體理由如後，聲請鉤院大法官解釋。

二 、本案所涉及之憲法權利（及刑事法條文）

(一）涉及之憲法權利

憲法第 2 3條 （比例原則）。

(二）涉及之刑事法條文

刑 法 第 185條 之 4 :「駕 駛 動 力 交 通 工 具 肇 事 ，致人死傷而逃逸

參附件2 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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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 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」。

叁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（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）

一 、刑 法 第 185條 之 4 的立法4

(一）起始立法

1.最初的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 ’

刑法第 185條 之 4 ，係 於 8 8年 4 月 2 1 日公布，構成要件及刑罰 

效 果 為 ：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，致人死傷而逃逸者，處六月以上 

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」。

2.立法理由

依據立法理由記載：「一 、為維護交通安全，加強救護，減少被 

害人之死傷，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，特增設本

4 本聲請書以下對立法紀錄的記載為簡要的記載方式 "例如「102/17」指 「第 102卷 苐 17期」。 

立法紀錄均見附件3 。



條 ，關於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之處罰規定J 、「二 、本條之刑度參考第 

二百九十四條第一項遺棄罪之規定丨。

(二）後來修法的條文及理由.

1.刑度提高

該罪於 102年 6 月 1 1 日修正後，構成要件並未變動，但將法律 

效果修正為1 年以上、7 年以卞的刑别〇

2.立法理由

立法理由則是：「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已提高酒駕與酒駕致死之 

刑 度 ，肇事逃逸者同基於僥倖心態，延誤受害者就醫存活的機會，錯 

失治療的W贵時間。爰修正原條文第二項，提高肇事逃逸刑度」。



(三 ）修法過程的討論

1.委員會討論的提案意見

在 102年間，當時對於刑法第185條 之 3 酒駕（致人死亡、重傷） 

的刑事處罰、預防性羈押，以 及 185條 之 4 ，有十數件修正案5。委員 

會的討論，大多集中在遏止酒駕的意見6 。至於刑法第185之 4 的刑 

度 修 正 ，有立法委員表示7 :

「......其 實 ，喝了酒之後，就好像帶了一個危險物品走在

路 上 。如果他們的時速在1 2 0公里以上，更可說是帶了 

一個炸彈在路上。所 以 ，針對酒駕的部分，如何在修法 

過程中嚴予立法，讓每個人民未來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 

保 障 ，所 以 ，我這次提出了兩個修正案，一個是包括刑 

法第一百八+ 五條之三及第一百八+五條之四的條文修 

正 案 ，在累犯的部分，甚至本席都主張必須要有死刑的 

處 理 ，包括死刑、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，這

5 立 法 院 公 報 ，102/17，委 員 會 紀 錄 ，頁 28-29 ; 頁 78-89 •另參照立法院公報，102/2(5，院會紀 

錄 ，頁 6 4以 下 。

6 立 法 院 公 報 ，102/]7，頁 2 9 以 下 ；頁 9 0 以 下 。 .

7 黃 B3順 委 貝 發 言 ，立 法 院 公 報 ，102/17，頁 3 1 。



部分可能跟幾位提案委員的意見有一點不同，但很清楚 

的一點是，如果致人於死者一^^再犯這樣的危險因子不 

能從道路安全去除的話，對我們所有的人民是不公平

的」。

另 外 ，也有委員表示8 :

「......車禍肇事有很多樣態，我們認為目前有關車禍肇

事逃逸的刑責相對過低•，如果肇事逃逸是蓄意的，這和 

殺人行為基本上是同等的。根據法務部的統計資料， 

2〇07至2011年 ，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共11,381件 ， 

被告人數有13,142人 ，其 中 8，106人僅獲判有期徒刑6 

個 月 ，且大多可以易科罰金。 我 們 認 為 ，肇事之後罔 

顧被害者生命的行為目前刑责太低，因此造成链事者心 

存僥悻而選擇逃逸，為了嚇阻肇事逃逸的行為，本席及 

黃委員偉哲、許委員智傑、李委員昆澤等人共同擬定刑 

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的修正案，希望能夠以刑法傷害 

罪之概念修正镟事逃逸刑資，以維用路人之生命財產安 

全 。....」。

s 邱志偉委員發言，立法院公報，102/17，頁 32 -



亦有委員表示9 :

「本席與廖委員正井共同提案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，為什 

麼肇事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，要從六個月以上五年 

以下有期徒刑改成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? 我已 

經非常詳細的研究過，這是非常可行，這是有條件針對 

重傷或致死的刑責。如果大家還記得這張相片，這是去 

年在台中發生孕婦被駕駛撞昏肇逃事件，當時我受當事 

人家屬之託，我跟廖委員都曾開過記者會，現在被害人 

昏迷指數只有7 ，小孩生出來還在插管，我們的法律對 

肇逃的人沒有辦法進行處罰，這是活生生的教材。如果 

還繼 總 維 持 6 個月以下的刑責，我 連 1 0 1年的資料都 

查到了，1 0 1年肇事逃逸被起訴的有2,608件 ，占 6 成 

以上是易科罰金1()，法務部不要當害人的兇手啊！你們 

不 嚴 格 的 制 定 法 律 ，而在司法的判決上都是從輕發 

落 ......我受家屬之託開過記者會，也跟法務部研究、討

論 過 ，連刑責怎麼制定我都考慮清楚，我沒有亂定二年 

或是奇怪的連鼈事致人受傷也一定要抓去關，我是提出

9 林佳龍委員發言，立法院公報，102/17，頁 103、106。

1()當時有效的肇事逃逸罪包括致人普通傷害（以及輕微傷害）的情形在内，法定刑是6 月以上、

5 年以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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壁窜致死或重傷而逃逸者 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

刑……」。

「我不是要用重刑來阻止法律，對法的限制我都了解， 

可是為什麼要訂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主要還是 

給法官裁景的空間。因為如果酒駕逃逸不是累犯，在二 

年以下還是可以判他緩刑，所以這是讓法官有裁量權， 

可是為什麼法官的判決有逐年增加，而且六成以上是判 

6 個月以下，他不一定有意識到用遺棄罪，而且遺棄罪 

的刑責太重了，如果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二項規 

定 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就是因為 

它的刑責太重，法官在判的時候不太敢用刑法第二百九 

十四條第二項的遺棄罪來重判，所以把它明定在這裡也 

給法官一個空間 ......對於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我

們是經過通盤研究 > 肇逃的部分大家比較少討論，大家 

都是針對酒駕的部分，而我針對的是肇逃的部分，因為 

镟逃很多是根本沒有喝酒，他只是為了賺錢可能精神很 

疲 勞 ，他的身分證、館照等證件都簽給公司，出事的時 

候就委由公司去處理。感謝剛才廖委員的處理，我的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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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是要留下紀錄，這一條我們還是要將法案抽回，再维

行朝野協商，希望法務部不要把這一條和其他都視為是 

一 樣 的 ，好不好？謝謝」。

2.委員會討論時的主管機關意見

關於肇事逃逸罪，對於不同委員提出的草案（包括依照死亡、重 

傷 、普通傷害不同情形區分刑度、提高法定刑等），法務部的意見大 

致 是 ：「修正草案增訂『致人死亡者，•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』部 分 ， 

現行法第 185條 之 4 之處罰情形僅須駕車致人死傷逃逸為已足，無論 

造成被害人普通傷害、重傷害、死亡之結果，均包括在內。若再增訂 

後段之規定，恐造成法律適用上之困擾，且有重複評價之虞」11、「修 

正草案將本罪刑度由『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』修正為『二年以 

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』，惟此與目前刑法之刑罰級距不符。本罪之刑 

度是否有調整之必要性，經本部刑法硏究修正小組研議後，與會委員 

均認為尚無修正之必要性」12、「修正草案區分致人受傷、致人於死或 

重傷而區分刑度，在實務上恐會衍生如何判斷肇事當時被害人所受係 

普通傷害、重傷害之困擾。又本罪之刑度是否有調整之必要性，經本

立法院公報. 102/H ，頁41。

立法院公報1 102/17，頁4 1。

12



部刑法研究修正小組硏議後，與會委員均認為尚無修正之必要性」13、 

厂修正草案提高本罪之處罰刑度為『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』， 

惟經本部刑法硏究修正小組研議後，與會委員均認為尚無修正之必要 

性 」14。綜合的結論則是：「為避免實務上適用法律之困擾，建議本罪 

不應區分致人受傷、致人於死 f 異其處罰刑度。至於本罪刑度是否有 

提高必要性，經本部刑法研究修正小組研議後，與會委員均認為尚無 

修正之必要件…… J 15。

3.之後討論的情形

後來在委員會的討論，大多是針對酒駕的實際情況、執法情形16。 

但對於肇事逃逸罪的草案，已經有立法委員意識到問題17 :

「林委員正二：另 外 ，針對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的修正案， 

可能也適用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的遺棄罪，這部分法有 

其競合性，但有些罪也可能變成形同具文，要如何界定 

清 楚 ，也請法務部能夠嚴謹思考。

13立法院公報，102/17，頁 4 1 。

14立法院公報，丨02/17，頁 4 1 。

15立法院公報，102/17，頁 4 1 。

16立法院公報> 102/17，頁 4 4 以 下 。

17立法院公報，102/17，頁 58-59。林正二委員另有提出書面意見，意旨大致相同（立法院公報， 

102/17，頁 7 5 )。 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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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吳次長陳鐶：事 實 上 ，針對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要不要 

增 訂 ，我們也提給研修小組討論起碼兩次以上，研修小 

組成員跟委員有相同的看法，認為這會發生法律競合問 

題 ，所 以 ，建議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不要修正，這樣子 

會單純化。如果有肇事逃逸因而致人重傷或死亡，就適 

用第二百九十四條來處理，這樣比較單純化，否則到時 

適用法律時會產生困擾」。

4.之後的審査情形

立法委員各有提出草案、法務部仁有提出意見18。茲舉其 

中數例分述如下。

依照林佳龍委員等2 4 人的提案理由，提 到 ：「一 、目前每 

年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之案件逾兩千件，且案件數有逐年增加 

趨 勢 ，據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資料，9 6 年 至 1 0 0年共有 11，3 81 

件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之案件，且案件數逐年增加，從 9 6 年 

的 2,035件激增至1 0 0年的 2 , 6 1 9件。二 、依現行刑法第一百 

八十五條之四規定，锻車致人死愆而逃逸者可處六月以上五年 * 14

立法院公報，丨02/26，頁 6 5 以 下 、頁 8 5 以 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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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有期徒刑。但據司法院統計資料，9 6 年 至 1 0 0年各級法

院判決因觸犯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，總計被告人 

數 1 3，1 4 2 人 ，其 中 4 5 7 人獲判無罪，而有 高 逵 8,106人撺判 

有期徒刑六個月，被判處六個月有期徒刑者，只要符合法定要 

件 ，絕大多數均得易科罰金，因 此 ，許多肇事致人於死或重傷 

而逃逸之被告，仍得易科罰金，未能獲得應有之制裁19。三 、

因肇事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，刑度與肇事致人受輕傷而逃 

逸 者 ，均為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並未加重肇事致人於 

死或重傷而逃逸者之刑度，令受害者家屬心情難以平復，也間 

接鼓勵肇事致人於死者逃逸。四 、爰 此 ，本修法加重肇事致人 

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之刑度，將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，致人 

於死或重傷而 逃 逸 者 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；換言 

之 ，肇事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，法院不得判決科處六個月 

有期徒刑，亦即不得易科罰金，除非宣告緩刑，否則須入監服 

刑 ，此將有效嚇阻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者逃逸，除了可降低 

肇事逃逸案件數量外，也可減少被害人因未即時送醫而導致重 

傷或死亡之情形」2G。法務部則是認為：「修正草案區分致人受

1!)實 則 ，依據文本的統計 货 料 （馑 以 條 文 為 依 神 也 脒 該 包 括 r 輕傷」：因 此 ，所 謂 「許多肇 

事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之被告，仍得易科罰金，未能獲得應有之制裁」，似乎也將蛵傷的情狀 

算在裡面。

2a 立法院公報，102/26 _ 頁 7 4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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傷 、致人於死或重傷而區分刑度，在實務上恐會衍生如何判斷

肇事當時被害人所受係普通傷害、重傷害之困擾。又本罪之刑 

度是否有調整之必要性，經本部刑法研究修正小組研議後，與 

會委員均認為尚無修正之必要彳生」21'

依據江惠貞委員等1 8人提案理由：「一 、根據警政署統計 

9 7 年 到 1 0 0年 ，肇事無人傷亡未依規定處理而逃逸者由2777 

件 升 為 3 2 0 1件 ，肇事致人傷亡而逃逸者由21 0 7件 升 為 2867 

件 。今年截至九月，肇事無人傷亡而逃逸者已達2 9 2 1件 ，肇 

事致人傷亡而逃逸者也達2 1 6 9件 ，高過去年1 0 0年之每月平 

均 值 。去年之肇逃事件總數逾六千件，今年一至九月也達五千 

件 ，顯見犯罪事件數逐漸提高22。二 、'有鑑於刑法第一百 八 + 

五條之三沂日將通過審議，提高酒儸與酒駕致死之刑度，肇事 

逃逸者同基於僥倖心態，延誤受害者就醫存活的機會，錯失治 

療的寶貴時間。針對無預見而肇逃之加害人，屬於駕駛者上路 

應注意而未注意之責任。就客觀處罰條件而言，只要有事實發 

生 ，加害者逕而離去即該當本條之罪。因 此 ，肇逃無論是否預 

P .，皆有犯罪之事窗而可歸實。三 、在刑法一百八+五條夕四

2 1立法院公報，102/26，頁 86 »

2 2實則.依照當時有效的刑法第丨8 5條 之 4 ，筆 事 「無人傷亡」而逃遶並不構成筆事逃逸罪》



未立法前，链逃者從刑法第兩百九十四條遺棄罪處斷。修正一 

百八十五條之四链事M 棄 罪 ，為兩百九+ 四條遺棄罪之特別 

版 ，各有其適合條件，未有法規競合。四 、為有效嚇止鏡逃裏 

件發生，提高逃逸者之法律成本，保障人民生命安全，擬具『中

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條文修正』，將現行六月以上 

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修改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」23。 

法務部則認為：「修正草案提高本罪之處罰刑度為『一年以上 

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』，惟經本部刑法研究修正小組研議後，與 

會委員均認為尚無修正之必要忡 , 24。

另 外 ，邱志偉委員等2 4 人提案理由為：「車禍肇事有很多 

樣 態 ，我們認為目前有關車禍 I I事逃逸的刑責相對過低，如果 

肇事逃逸是蓄意的，這和殺人行為基本上是同等的。根據法務 

部的統計資料，2 0 0 7至 2 0 1 1年 ，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共 

11,381件 ，被告人數有13，1 4 2 人 ，其 中 8，106人僅獲判有期 

徒 刑 6 個 月 ，且大多可以易科罰金。我們認為，肇事之後罔顧 

被窖者生命的行為目前刑责太低，因此造成链事者心存僥倖而 

選擇逃逸，為了嚇阻肇事逃逸的行為，本席及黃委員偉哲、許

立法院公報，丨02/26 , 頁 74-75。 

立法院公報，102/26，頁 8 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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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智傑、李委員昆澤等人共同擬定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

的修正案，希望能夠以刑法傷害罪之概念修正肇事逃逸刑青， 

以維用路人之生命財產安全 i 25。法務部則認為：「修正草案區 

分致人受傷、致人於死而區分刑度，在實務上可能會衍生如何 

判斷肇事當時被害人係傷害或死亡之困擾。又經本部刑法研究 

修正小組研議後，與會委員均認為尚無修正之必要性,26。

因 此 ，法務部對於肇事逃逸罪各該修正的草案，結論是： 

「為避免實務上適用法律之困擾，建議本罪不應區分致人受 

傷 、致人於死而異其處罰刑度。至於本罪刑度是否有提高必要 

件 ，經本部刑法研究修正小組研議後，與會委員均認為尚無修 

正之必要忡，請委員考量 i 27。至於審查會的結論，則 是 ：「審 

查會於經詢答後，省略大體討論，逕行逐條審查。在場委員幾 

經討論後取得共識，將上開法案審查完竣，兹將審查結果概述 

如 下 ：(―)草案第一百八+ 五條及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，均維 

持現行條文，不予修正」28。

立法院公報，102/26，頁 75 «

立法院公報，102/26，頁 8 7。

立法院公報，102/26，頁 8 7 。

立法院公報，102/26，頁 8 8 。並參照審查報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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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黨團協商及後來的三讀

黨團協商時，有立法委員提出臨時動議。認為29 :

「......若能將肇事者的刑度提高至一年 以 上 ，則其入監服

刑的機率勢必大增，有人關心說是否會因此讓那些直正 

只是疏忽的人也因此人獄服刑，本席認為如果璧事者寘 

的有意要和解並茌法庭上認錯展現誠意的話，可依其他 

減刑或媛刑相關規定處理，尤其是對初犯者，更何況並 

非只要攛到就一定會怎麼樣，本席的提案是將對象限定 

在肇事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，且由法官來判定，但 

因如何判定有其困難度，為使法條清楚簡明，本席遂將 

其 修 正 為 「致人死傷而逃逸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

期 徒 刑 I ，本席並非喜歡嚴刑峻罰，但如果不用此法導 

正 ，讓開車螫事者就算不在第一時間停下，至少也打個 

電 話 ，在實務上，也許這些受害者就不會因此受傷或死 

亡 ，而使整個家庭的幸福破碎。所以本席認為在此非常 

時 期 1應以這種方式讓國人建立正確的觀念，知道車子

立法院公報，102/38，黨 IB協商會議紀铞，頁 1418 »



就 是 一 個 武 器 ，關鍵不在保護開車的人而是在保護他

人 ，這是社會教育的一部分，希望在本條修正通過後能 

配合酒駕一併宣導，也希望法務部能從善如流，讓本案 

能順利通過」。其後黨團協商均無異議而通過3Q。之後二 

讀 、三讀均順利通過* 31，修正條文成為現今情形。

二 、刑 法 第 185條 之 4 的司法實務基本現況32 33

(一）構成要件的嚴苛情形

刑 法 第 185條 之 4 規 定 ：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，致人死傷而 

逃 逸 者 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」。司法實務通說依據立法理 

由 ，認為該條的保護法益，在於維護各參與交通的眾人往來安全、避 

免事端擴大，立即對於車禍受傷人員，採取救護、求援行動，減緩死 

傷程度 ;此 外 ，也有認為包括釐清笨事贵任的歸屬、民事求偾的見解 

33。但 是 ，不論法益保護見解為何，對 於 「肇事」、「致人死傷」、「逃 

逸 」，適用結論都將產生極度嚴苛的情‘形 。爰分述如後。

w 同前註。

3 1立法院公報，102/38 _ 院會紀錄，頁 1211-1212。

3 2以下引註的司法實務見解，均見附件4 。 .

3 3最高法院 9 9年度台上第7203號 、102年度台上苐2732號 、104年度台上第2570號判 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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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「筆事」不論有無過失

依據司法實務通說，「肇事 J 時 ，不論行為人本身有無過失、是 

否應負刑責，只要客觀上發生車禍，即 屈 「肇 事 ,(但 排 除 「故意」 

肇事者）34。此 外 ，也有司法實務見解對行為主體的解釋，擴張到了 

違規的一方整體；換言之，為了釐清肇事責任歸屬，確保車禍中死傷 

一方的權益，肇事各方對外關係應構成一整體，從 而 ：「非但駕駛人 

和汽車是一整體，而且駕駛人與其乘客也是一整體，例 如 ：駕車者臨 

停違規、下車離開，或車上乘客違規亂丟物品或隨意打開車門等，一 

旦肇事而逃逸，無論車内違規的一方係親友或一般人員，對於受害的 

另 方 ，都應共同構成一整體，居於保證人的地位，全該當於本罪所規 

範的肇事概念」35。

2.不分輕重傷

關 於 「致人死傷」的文字，過去雖然有「客觀處罰條件」及 「構 

成要件要素」的不同看法（聲請人認為應該是在憲法的角度衡量立 

法 ，故對於此一刑法釋義學的細節，就此不予贅述）；但目前司法實

3 4最高法院8 8年度台上第73 9 6號 、8 9年度台上第762 2號 、9 3 年度台上第55 9 9珑 、9 5 年度台 

上第 4264號 、102年度台上第2732號 、104年度台上第2570號判決。

35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第2570號判決 =



務通說，認 為 「致人死傷」屬於構成要件要素。但無論如何，任何「傷 

害」的情形，都在該罪文字設定的處罰範圍之内。因此，縱使屬於「輕 

傷 ，，也不能免責36。 ■

3•「逃逸」不論情節

對 於 「逃逸」，司法實務通說認為只要「離開現場 |，就是逃逸； 

不論是未等待警方人員到場處理，或無獲得他方人員同意，或不留下 

曰後可以聯繫的資料，就逕自離開現場（含離去後折返，卻沒表明肇 

事身分），均屬逃逸的作為37。

4.不論被害人有無追訴意願

本罪屬於非告訴乃論之罪；被害人縱然無意提出告訴（亦 即 ，不 

表達追訴意願），本罪仍會成立。

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027號 、106年度台上字第1287號 、106年度台上字第4] 9 9號。 

最高法院8 9年度台上第7622號 、104年度台上第，2 5 7 0號、107年度台上字第3387號判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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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）法律效果的嚴厲情形

1. 法定刑度不能易刑（易科罰全、易服社會勞動）

依據本罪的法定刑度，是 「1 年以上 7 年 以 下 t 的有期徒刑。倘 

若依據法定刑度内量刑，則行為人勢必執行較長期的自由刑。

2. 依據刑法第5 9條 減 刑 ，亦不能易科罰金

依據肇事逃逸罪的法定刑衰設計，縱使依據刑法第5 9條 的 「情 

堪憫恕」條 款 ，刑 度 「最 低 |也只能減到6 個月38 ;但依據刑法第41 

條 第 1 項 前 段 ：「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 罪 ，而 

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 ，得以新臺幣一千元、二千元或 

三千元折算一曰，易科罰金」。但因為肇事逃逸罪的最高法定刑度是 

7 年—— 法定刑既然高於「5 年 t，不符合易科罰金的前提，因此不能 

易科罰金。倘若易刑，僅能依據刑法第4 1條 第 3 項規定：「受六月以 

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，不符第一項易科罰金之規定者，得依前項 

折算規定，易服社會勞動」。

刑法第5 9條览獨的論馆，烊後 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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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累 犯 ：行為人必須入矯正機關執行自由刑

依據刑法第4 7條 第 1 項 ：「受徒刑之執行完畢，或一部之執行而 

赦免後，五年以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，為累犯，加重本刑 

至二分之一」。是以立法擬制的方式，直接認定行為人倘若在行為前， 

曾經受任何的徒刑執行完畢，即有加重刑罰的必要性39。因 此 ，倘若 

行為人符合法定累犯事由（縱使先前僅受極低刑度的徒刑），在肇審 

逃逸罪的法定刑内，法官必須量處1 年 1 月以上的刑度；縱使適用刑 

法 第 5 9條 減 刑 ，最低也必須判處有期徒刑7 月 ，即無易刑（也不能 

易服社會勞動！）的可能性，必須進入矯正機關執行自由刑。

( 三 ） 為減緩嚴苛而適用例外減刑的問題 

1.刑 法 5 9條的濫用

依據刑法第5 9條 規定：「犯罪之情狀厘可憫恕，認科以最低度刑 

仍嫌過重者，得酌量減輕其刑」。立法理由是：「一 、現行第五十九條

3 9立法理由：「一 、累犯之加4 ，係因犯罪行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，需再延長其矯正期間，以 

助其重返社會，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。參之同為大陸法系之日本現行刑法第五十六條及改正刑 

法草索第五十六條、瑞士刑法第六十七條、奧地利刑法第三十九條、法囤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之 

八至第一百三十二條之十一仍有累犯之規定，宜維持行累犯制度。惟可因行為人惡性之程度酌予 

量處適當之刑」。
24



在實務上多從寬適用。為防止酌減其刑之濫用，自應崴定其適用之條

件 ，以免法定刑形同虛設，破壞罪刑法定之原則。二 、按科刑時，原 

即應依第五十七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，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， 

以為量刑標準。本條所謂『犯罪之情狀可憫恕』，自係指裁判者審酌 

第五十七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，認 

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。惟其審認究係出於審判者主觀之判斷，為使 

其主觀判斷具有客觀妥當性，宜以「可憫恕之情狀較為明顯」為條件， 

故特加一「顯 I 字 ，用期公允。三 、依實務上見解，本條係關於裁判 

上減輕之規定，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，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 

般同情，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，始有其適用......乃

增列文字，將此適用條件予以明文化」。

但依照鉤院「量刑資訊系統」的資料，2016年至 2017年的肇事 

逃 逸 罪 ，若不點選任何的量刑因素，總 計 有 1148筆判決，最低刑度 

是 1 年 （660件 ），平均刑度是.1年 1.2月4Q ;但如果點選「刑法第59 

條 」作為唯一的量刑因素變項，此時判決件數為518筆 ，有期徒刑6 

月的就占了 4 1 2件 ，平均刑度則在6.4個月41。如果量刑資訊系統的 

統計顯示無誤，肇事逃逸罪案件適用刑法第5 9 條的情形，約占了 1

‘10參 考 ： ( 最後瀏贤 a : 2CM8年 1 1 月 1 6 曰。點 選 ：筆事逃逸罪）。關 

本聲請書提及「量刑資訊系統」者 ，參考附件 5 。

同前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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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的比例。

2.肇事逃逸罪未必會適用刑法第5 9條

由於量刑屬於事實審職權裁量的範圍，「非許當事人逕憑己意， 

指稱法院不給此寬典，即有判決不適用法則的違法」，和解是否成立， 

也不是絕對的參考要素42。依據上述的量刑資訊系統顯示，也約有一 

半的案件並不適用。

(四 ）小結

依據構成要件文字解釋的司法實務見解，「肇 事 i不論過失有無、 

「致人死傷！不論程度、「渔遂 」不論情節，於構成肇事逃逸罪時， 

法定刑最低是 〗 年 ；如果有累犯規定的適用，最低程度是1 年 1 月 。 

縱使動用刑法第5 9條的減刑條款，無累犯或其他加重條件時，行為 

人無法易科罰金，僅能執行自由刑或長期社會勞動；如果有累犯規定 

的適用，行為人最輕也是7 個月有期徒刑，必須進入矯正機關執行自 

由 刑 。

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572號 、107年度台上字第3522號判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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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 法 5 9條的適用，依照立法者的指示，應該是屬於例外；但從 

統計資料來看，司法實務為緩解適用上的嚴厲，相當比例地援用了刑 

法第 5 9條 ，但不是全部都會適用。

三 、違反憲法的論證

(一）審查密度

依照聲請人的理解，鈞院大法官針對刑罰的審查，向來並不寬鬆

43 ; 甚而在刑罰效果僅有人身自由拘束、而無任何易刑的效果時，審

查密度更為嚴格4445。

而肇事逃逸罪的追訴、審 理 ，所進行的是刑事訴訟程序，法律效

果是最低有期徒刑1 年的刑罰。對於人民之基本權干預程度，自偵 * 44 45

不論是採取平等原則的審查，或是比例原則的难查皆然。參鈎院釋字第6 8 7 號 （對故意致公 

司逃漏稅捐之公司負贵人一律處徒刑之規定），釋 字 第 6 8 0 號 （懲治走私條例刑罰規犯違反授權 

明 確 、刑罰明確原則）。

44釋字第66 9號解釋文：「搶砲弹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八條第一項規定......其中以未經許可製造、

販賣、運輸具殺傷力之空氣搶為處罰要件部分，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，均以無期徒刑或五 

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重 度 自由刑相繩，对違法情節 te m 、卯可憫恕之個案•法院縱通用别法笫五+  

九侏规定酌边 u•刑，进低刑度仍这二年六月 '以上之冇肋;則 ,無從具戕考量行為人所應負贵任之 

輕 微 1為易科罰金或緩刑之宣告* 尚嫌情輕法重 .致罪贲與處罰不相對應。首揭規定有關空氣搶 

部 分 ，對犯该罪而情節輕微者，未併為得減輕其刑或另為速當刑度之規定，對人民受憲法第八條 

保障人身自由推所為之限制，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， 另參釋字第36 6號 （數 罪併罰 > 

各宣告刑均得易科罰金，因定應執行刑逾6 個 月 ，致其宣告刑不得易科罰金，違憲）。人身自由 

在基木權潴系及釋憲實務的重要性，並可參許宗力，《法法院與人褶保障一司法院大法官107 

年度囤際學術研討會，司法周刊，第 1923期 ，別 冊 ，頁 2 6 以 下 。

4 5即便是限制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（非刑罰）.釣院過去也有宣告違憲的例子，例如釋字第471 

號 （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9條 第 1 項強制工作處分之規定違憲）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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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 、審判到執行，都產生了嚴重的自由權利限制情形46。足以證立肇 

事逃逸罪及其追訴程序本身，並不是一個輕微的干預手段。因此，對 

於本件訴訟標的，聲請人認為應該要以較為嚴格的審查密度（標準） 

加以審查。

(二）筆事逃逸罪的保護目的

依據前述的立法理由，肇事逃逸罪是「為維護交通安全 > 加強救 

護 ，減少被害人之死傷，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

」。依據司法實務見解，肇事逃逸罪的保護目的（法益）在於維護參 

與交通的公眾往來安全、避免事端擴木，對於受傷人員的身體保護以 

及釐清肇事責任的歸屬，甚而民事求償權的保護。簡單的來說，肇事 

逃逸罪保護的目的，包括公眾往來安全、保護被害人生命身體、民事 

求償權、釐清事故責任等社會與個人的「綜合法益」47。

4 6並可參考：許澤天，法規範的基本權審查，收錄於：黃舒艽主编，憲法解釋之理诒與實務（第 

七輯），2 0 1 0年 1 2月 ，第 2 7 0頁 ：「衩為一般人忽略的，制裁條款尚會成為國家追訴機關啟動刑 

事追訴之理由，使得僅據犯罪嫌疑的人民面臨強制處分......與其他如媒體報導等伴隨刑事程序的

不利情狀，而 產 生 f'程序本 身 ，就是處罰 j (The Process is the Punishment) ... 現象」。

47學理對此的整理，並可參薛智仁，變邊中的肇事逃逸罪一評最高法院】0 4年度臺上字第2570 
號刑事判決，政大法半佾策，第 期 ，2017年 6 月 ，頁 229以下；陳志輝，論筆事逃逸罪之 

保護法益一 兼淺論本罪之合憲審查，收錄 於 ：刑事法與憲法的對話一許前大法官玉秀教授六秩 

祝壽铪文集，2017年 3 月 ，頁 588-606 ; 王 皇 玉 ，2013年刑事法發屐回顧：酒駕與肇逃之立法 

與實務判決，臺大法半論叢 ’笫 4 3卷 特 刊 ，頁 1247以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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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人基於「合憲性解釋」的立場，認為立法者基於民意基礎、

多元代表的特質，其所制定的艇律，在有多種可能的解釋空間時，應 

優先予以合憲的評價。因此，聲請人對於肇事逃逸罪的保護目的（亦 

即 ，保護的法益多元性），並 不 認 為 「目的」及 其 「多元」本身就有 

違反憲法的情形；聲請人也不因為立法目的在保護「綜合法益」的多 

種可能性，而否定立法的正當性（亦 即 ，聲請人並不認為該罪必須限 

縮保護特定不同法益，因而認為立法目的不正當而評價違憲）。不 過 ， 

立法者縱使有優先評價評價權限，但不代表可以濫用或恣意；也不代 

表犯罪構成要件或效果嚴重限制人民權利時，得以依此作為正當化的 

理由48。聲請人認為，即便肇事逃事罪存在多種可能的正當立法目的； 

但構成要件文字、刑 度 ，仍然不當涵蓋過廣、違反罪刑相當原則，因 

而違憲。

4 8 參 考 ：許 澤 天 ，法 規 範 的 基 本 栺 審 查 _ 收 铞 於 ：黃 釺 艽 主 編 ，憲 法 解 釋 之 理 埼 與 實 務 （第七 

蚪 ）’ 2 0 1 0年丨2 月 ，第 2 8 6 頁 。關於尊重立法機關的多元民意、本 查 密 度 的 考 量 ，可 參 ：許宗 

力 ，憲法法院與人權保障一司法院大法官] 0 7 年 度 ®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，司 法 周 刊 ，第 1923期 _ 別 

冊 ，頁 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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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）筆事逃逸罪的構成要件及處罰違反比例原則

1.構成要件涵蓋過廣

依據前述的立法過程及立法理由，肇事逃逸罪提高為1 年以上、 

7 年以下的刑度，主因是當時立法委員認為酒駕應該提高處罰；但在 

肇事逃逸罪的設計，有的是針對構成要件區分死亡、重傷害與普通傷 

害 ，有的是單純提高刑度。後來在審查過程中，因為立法機關與行政 

主管機關意見的不同，審查結論一度認為不予修正。後 來 ，因為立法 

委員的堅持，並且維持原來構成要件的文字，僅把刑罰提高到1 年以 

上 、7 年以下。

不 過 ，依照前述的立法過程，黨團協商前，提案人明確指出：「我 

沼有亂定二年或是奇怪的連肇事致人受傷也一定要抓去關 r 1"本席認 

為如果璧事者真的有意要和解並在法庭上認錯展現誠意的話，可依其 

他減刑或緩刑相關規定處理，尤其是對初犯者，更何況並非只要撺到 

就一定會怎麼樣，本席的提案是將對象限定在辩事致人於死或窜傷而 

逃逸者，且由法官來判定，但因如何判定有其困難度，為使法條清楚 

簡 明 ，本席遂將其修正為『致人死傷而逃逸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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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期徒刑』，本席並非喜歡嚴刑峻罰，但如果不用此法導正，編 車  

肇事者就算不在第一時間停下，至少也打個電話，在實務上，也許這 

些受害者就不會因此受傷或死亡，而使整個家庭的幸福破碎」；而通 

過的條文最後的立法理由，也是針對生命、身體的保護加以論述。

綜合則面整體的立法討論過程，不論是為了酒駕而一併提高刑 

度 、或是為了加強保護生命、身體的法益，最後通過的條文，肇事逃 

逸罪的構成要件文字仍然是「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」；因 此 ，構成要 

件涵蓋了「非 酒 駕 i 的行為人、‘也包括了「致人輕微受傷 I的狀況49、 

也不論逃逸的情狀，將一律處以1 年以上7 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因此， 

從整體的立法討論過程來看，在立法機關無意重處非酒駕、致人輕微 

受 傷 ^ 逃 逸 i 情狀並不嚴重的案件類型時，肇事逃逸罪仍然處罰， 

法律效果也必須發動—— 從 而 ，在上述非酒駕、肇事或逃逸情節並不 

嚴重的案例中，都仍然構成（修正後刑罰法定刑甚高的）肇事逃逸罪， 

與立法機關討論過程各該提案的主張與理由相互悖反(特別指明：聲 

請人並不是指摘特定立法委員的意見）。其構成要件涵蓋過廣，手段 

與目的間已經欠缺實質關聯5Q。

4 9甚 至 ，讳若依照刑法第2 2 7條 第 1 項傷害罪的構成要件，「傷害人之身烛或健康者都是傷  

害 罪 "那 麼 ，荦事致人死，傷 」，在文義上 > 包含各独可能的破皮 ' 挫 傷 ，擦 傷 、甚至沒有破壞 

身 尅 的 「心理」徤 康 <

5°並可參考黃虹 a ，刑罰節約原則不見了！一由無過失者搆成筆事逃逸罪拔判之商榷談起，萬 

國法律，第 168期 ，200 9年 12月 ，頁 120以 下 。



2.刑罰程度違反罪刑相當

如 同 前 述 ，依 照 鉤 院 先 前 的 解 釋 ，•在刑罰—— 尤其是剝奪人身自 

由 的 情 形 時 ，審 查密 度通 常 較 為 嚴 格 。亦 如 鈎 院 第 6 6 9號解釋理由書 

明 確 指 出 ：「… 立法機關如為保護合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益， 

並認施以刑罰有助於目的之達成，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 

害較小之手 段 可 資 運 用 ，雖得以刑罰規範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，惟刑 

罰 封 人 身 自 由 之 限制與其所欲維護之法益，仍須合乎比例之關係，尤 

其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所生之危害、行 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，始 

符 合 罪 刑 相 當 原 則 ，而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無違（本院釋字第 

六 四 六 號 、第 五 五 一 號 、第五四四號解釋參照）」。

而依據前述的法條適用結果，肇事逃逸罪法定刑度在 1 年 以 上 、 

7 年 以 下 ，依 照 原 本 的 刑 度 設 計 ，行為人除了受到人身自由剝奪的刑 

罰 以 外 ，並 沒 有其他的選項。再 者 ，依 照 前 述 「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」 

的 「構 成 要 件 」文 字 設 計 ，範 圍 極 為 廣 泛 。在 「肇事」並非出於行為 

人 故 意 過 失 時 ，「傷 害 」輕 微 時 ，「逃 逸 」離去過程也已經確認被害人 

的 身 體 ，或有其他具體方式得以釐清責任、保 障 民 事 求 償 權 狀 況 時 ， 

都 仍 然 在 處 罰 範 圍 。立法機關雖然出於一般及特別預防的考量，就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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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逃逸罪立法有其正當目的；但 構 成 要 件 涵 蓋 過 廣 部 分 ，已 如 前 述 ； 

縱 使 認 為 構 成 要 件 文 字 本 身 合 憲 ，然 而 不 論 「肇事」情 節 、「傷 害 」

狀 況 、逃逸過程 ----換 言 之 ，不，論 犯 罪 情 節 輕 重 ，刑 度 均 在 1 年 以 上 、

7 年 以 下 ，未 能 具 體 考 量 行 為 人 違 法 行 為 之 惡 害 程度，對違法情節輕 

微 、顯 可 憫 恕 之 個 案 ，仍 然 構 成 顯 然 過 苛 之 處 罰 ，而遠反實皙正義51。

3.刑 法 第 5 9條 減 刑 條 款 存 在 ，仍無法正當化上述違憲處

肇 事 逃 逸 罪 ，縱 使 動 用 減 刑 條 款 ，法定 刑 也 仍 然 是 有 期 徒 刑 6 月

以 上 ；縱 使 宣 告 最 低 的 刑 罰 （有 期 徒 刑 6 月 ），也 無 法 易 科 罰 金 ，僅 

能夠易刑為長期的社會勞動；此 時 ，行為人僅能在自由刑及長期社會 

勞 動 擇 一 ，導 致 立 法 機 關 在 修 正 肇 事 逃 逸 罪 時 ，未 曾 考 量 到 的 「易科

罰 金 i 條 款 失 其 效 用 。而在行為人於肇事逃逸行為前 5 年内曾經因為 

有 期 徒 執 行 完 畢 、而 構 成 累 犯 的 情 形 時 ，因為法 定 刑 的 提 高 ，必須至 

少 受 到 7 個 月 的 有 期 徒 刑 宣 告 ，通 常 也 不 能 緩 刑 ，而必須剝奪人身自 

由 ，無 從 具 體 考 量 行 為 人 所 應 負 貴 任 之 輕 微 ，致罪責與處罰程度失

5 1並可參考陳志輝，論筆事逃逸罪之保護法益一 兼淺論本罪之合憲審 查 ，收錄於：刑事法與憲 

法的對話一許前大法官玉秀教授六秩祝壽論文非，2 0 1 7年 3 月，頁（524以下。陳教授並提及:「......

即便法官可能在個案中適用刑法第5 9條 規 定 減 輕 其 刑 ，或 根掂同法第 7 4條 規 定 宜 告 緩 刑 ，但這 

僅屬司法方面的自我節制，仍無解於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定刑有過度隈制人 身 自 由，有違反比例原 

則的問題」（同 本 註 文 ，頁 625 ) : 王 皇 玉 ，2 0 1 3年 刑 事 法 發 展 如 ：酒駕與輩逃之立法與實務判 

決 ，臺 大 法 學 論 叢 ，第 4 3 卷 特 刊 ，頁 U 63 :「…此 --法定刑已經比刑法第 2 9 4條 苐 1 項的遺棄 

罪 6 月 以 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還高，如此高的刑罰乃用以保護此等釐清事故贲任之利益，已有違 

比例原則與罪贵原則之虞」（聲 請 人 按 ：王 教 授 對 於 該 罪 法 益 的 見 解 ，是協助事故 t 任釐清之利 

益 = 但對比遺棄罪刑度的方式及憲法; &見，仍 值 參 考 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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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 ，不相對應

另 外 ，難 以 忽 略 的 是 ：依 據 前 述 的 刑 法 第 5 9 條 立 法 理 由 ，立法 

理 由 已 經 明 確 指 示 ：「現 行 第 五 十 九 條 在 實 務 上 多 從 寬 適 用 。為防止

酌 減 其 刑 之 濫 用 ，自應嚴定其 適 用 之 條 件 ，以免法定刑形同虚設，破

壞 罪 刑法定之原則」。換 言 之 ’立 法 者 早 已 認 為 司 法 者 不 應 「濫 用 i 

該 條 減 刑 。而司法實務為了調節肇事逃逸罪的涵蓋過廣、刑 度 過 高 ，

因而適用刑法第 5 9條 的 數 目 、比 例 實 在 不 少 （如 前 述 ）。因 此 ，肇事

逃 逸 罪 的 構 成 要 件 與 刑度，無異是迫使法院違反立法者的指示。這樣

的 情 形 ，更足以造成憲政機關的權限、義 務 失 衡 ，導致立法機關應該 

區分情節設計構成要件、法 律 效 果 一 簡 之 ，遵守比例原則一的義務懈

台 52 D

綜 上 ，系爭規定對犯該罪而情節輕微者，未有併為減輕其刑或另 

為 適 當 刑 度 之 規 定 （或 其 他 發 動 處罰的節制設計，如告訴乃論52 53) ，對

人 民 受 憲 法 第 8 條 保 障 人 身 自 由 權 所 為 之 限 制 過 嚴 ，有 違 憲 法 第 23

5 2並可參考：許 澤 天 ，法規範的基本梢本查，收錄於：黃舒艽主編，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（第 

七輯），201 0年 〗2 月 ，第 3 0 0頁 ；許 玉 秀 ，釋字第6恥號不同意見書：「......刑事訴訟法有微罪

不舉及緩起訴制度、刑法有苐五十九條的特別的減及第七十四條的緩刑规定......但是上述的調節

制 度 ，在入罪正當的前提之下，才有正面的調節功能，如果入罪已經不具有憲法的正當性，該等 

司法權调節制度的存在 '正好變成立法柑違憲侵害人.民基本梢的幫兇」。
另 外 ，德國刑法第142條的规定，區分不同的情形，分別排除筆事逃逸的處罰或減免刑罰。中文 

譯文參考：馬躍中譯，第丨4 2條擅自逃離肇事現場罪，收錄於：甘添贵總主编、林東茂主編，德 

囤刑法翻譯與解析_ 2 0 ] 8年 3 月 ，頁 350-352。

” 告訴乃•涂作為刑罰節制的方式之一，可參考釋字第5 5 4號 （刑法第2 3 9條對通姦、相姦者處 

以罪刑合憲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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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之 比 例 原 則 。

四 、結論

綜 上 所 述 ，肇 事 逃 逸罪構成要件設計涵蓋過廣；法定刑度均在有期 

徒 刑 1 年 以 上 7 年 以 下 。致 使 適 用 時 ，不 分 情 節 、輕 重 ，行為人均 

受 到 上 述 法 定 刑 處 罰 。縱 使 適 用 刑 法 第 5 9 條 處 罰 ，易刑的方式也 

無 法 易 科 罰 金 ，僅 能 在 自 由 刑 及 長 期 社 會 勞 動 擇 一 。在行為人因為 

行 為 前 5 年内曾經因為（不 分 案 由 、刑 期 長 短 ）有 期 徒 刑 執 行 完 畢 、 

而 構 成 法 律 上 的 「累犯」（而無法 緩 刑 ）時 ，必須執行剝奪人身自 

由 的 刑 罰 。因 此 ，聲 請 人 本 於 上 述 理 由 ，認為肇事逃逸罪違反憲法 

第 23 條 （涵 蓋 過 廣 、罪 刑 不 相 當 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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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 、附論

一 、本案與聲請人先前承審的案例

聲 請 人 的 聲 請 意 旨 ，除 了 上 述 的 原 因 之 外 ，一方面也是因為聲請 

人 承 審 本 案 的 被 告 ，先 前 因 為 犯 了 罪 ，入 監 服 刑 執 行 完 畢 ，在本案的 

肇 事 逃 逸 罪 正 好 構 成 累 犯 ；但 是 ，檢 察 官 的 起 訴 書 也 為 他 求 情 （檢察 

官 並 沒 有 選 擇 緩 起 訴 ，也恰好證立了刑事程序法授權的追訴猶豫制  

度 ，並沒有辦法緩和肇事逃逸罪的違憲之處）。

聲 請 人 承 審 本 案 的 情 節 ，就 是 被 害 人 受 到 普 通 傷 害 、達 成 和 解 ， 

而 且 被 告 構 成肇事逃逸罪，同時也符合法定的累犯事由；被告倘若判 

決 確 定 ，可 以 料 定 必 須 入 監 服 刑 。本 案 的 被 告 ，在聲請人承審的刑事 

程 序 中 ，並 沒 有 提 出 具 體 的 釋 憲 理 由 ；.後來也說自己累了、不用釋憲 

了 等 語 （本 院 審 交 訴 卷 二 附 1 0 7年 8 月 1 6 日簡式審判筆錄第4 頁背 

面 ）54—— 坦 白 說 ，被 告 承 認 犯 罪 ，願 意 行 簡 式 審 判 程 序 ，對於法官 

來 說 ，是 一 個 很 好 結 案 的 案 子 。如 果 法 官 不 替 他 釋 憲 ，被告很可能沒 

有 能 力 、沒 有 動 力 、也 沒 有 資 源 討 論 憲 法 上 的 問 題 。

以下聲請人審理案件的資料、判 決 ，詳 附 件 6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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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過 ，被告也曾經在程序中，告訴法官更生人重生的不容易、家

庭 的 情 形 （被 告 1 0 7年 9 月 18,日狀）。7 個 月 以 上 的 有 期 徒 刑 ，雖然 

也 不 算 極 長 期 的 自 由 刑 ，但 已 經 足 以 讓 一 個 努 力 回 歸 社 會 的 更 生 人 ， 

再度回 到 嚴 重犯罪的領域。聲 請 人 作 為 法 官 ，也曾經在某外籍人士情 

節輕微的肇事逃逸案件中，面 對 親 情 的 隔 離 與 掙 扎 （本 院 1 0 7年度審 

交 簡 字 第 4 9 號判決55)。聲 請 人 因 而 發 現 ：即 便 是動用刑法第 5 9 條的 

減 刑 條 款 ，但 「6 個 月 」有 期 徒 刑 的 宣 告 ，面 對 不 同 的 案 件 類 型 、連 

動 其 他 法 令 的 設 計 情 形 ，還 是 經 常 存 在 不 同 的 負 面 效 果 。

二 、為本案被告的考量

為 此 ，聲請人因職權知悉鉤院有數個肇事逃逸釋憲案件待審56。 

聲請人考量鈞院併案審查的可能性，以 及 解 釋 對 於 違 憲 宣 告 的 結 果 ， 

可 能 採 取 ：無 效 、定 期 宣 告 失 效 、或 實 質 上 附 加 期 限 、條件啟動立法 

機關修法或逕予適用鉤院解釋意旨的結果（例 如 ：鈞院同婚釋憲案）。 

因 此 ，在 釋 憲 結 果 存 在 多 種 可 能 性 時 ，請一併考量鈞院解釋對於個案 

的救濟效力還是存在相當不同的可能性。倘 鈞 院 不 予 採 取 聲 請 人 （法

5 5 聲請人雖表明瑚意在该索耷請鈎院大法官解釋，但 被 告 、辯護人因為被告親情的因素 .陳述  

卖子不能悒太久。祛請人為了個案妥適性的考 t ，因 而 沒 有 在 該案聲请解釋 "另外，聲請人承審 

「該 案 」•也是在「本案」聲 請 之 前 ，因此_，「該 索 」因故未聲請釋憲的過程，應 玆 無 損 「本 案 」 

聲 請 的 正 當 性 ■

5 6 烊 附 件 7 待 審 一 览 表 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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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 ）前 述 意 見 ，但對其餘待審案件採取實體審查時，請審酌上述情況， 

並避免被告將來仍必須另持理由聲請率憲審查，避免訴訟資源重複耗 

費 ，仍 請 參 酌 為 適 當 之 併 案 程 序 處 置 ，以 維 被 告 權 益 。

此 致

司 法 院 大 法 官

聲請人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刑 事 審 查 庭 法 官 施 育 傑

中 華 民 國  1 0 7  年 1 1  月 1 8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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